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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协调研

究实质是在城市社区空间中对执政党

权力、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协

调,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的互强, 推

动三者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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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Chinese society is

experiencing an unpretending constructive

change,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has

become a great component of the

management of city. Whether the urban

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 is proper to

the requirement of development, which

relation to the urban society. s stability and

the resident . s benefits. Community

management isn. t short of management

host,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mand that the management

actors become plural,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agement actor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urban

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 Essentially

this paper is research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arty. s power , administration. s

power, society. s power,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

=Keywords>Urban community management

system; Urban community management

actors; Coordination between actors

=中图分类号> C91281

=文献标识码> A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目前,我国社会

处在重要转型时期。主要表现在: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

过去的/全能0政府向/有限能力0

政府转变;过去的/单位办社会0向
现代企业转变。从总体格局来看,

我国城市社会正在由单位制向社

区制转变。社区权力是社区管理

的核心。目前城市社区管理主体

之间权力相互冲突比较严重、权力

结构不合理,这是城市社区管理体

制不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

要我们着力于社区管理主体权力

的协调。权力协调的过程同时也

就是对社区权力结构重新构建的

过程。实现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

协调,有利于理顺城市社区管理主

体的关系,推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

良好互动。

1  基本概念界定

111  城市社区

城市社区, 是指在一定区域

内由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密集人口

所组成的共同体。

112  社区管理主体

社区管理主体是指在一定环

境中产生的以社区党政组织为核

心,由社区党政组织、社区自治组

织、业主委员会和社区中介机构

共同构成的社区管理组织系统。

本文界定的城市社区管理主体

是:党政组织、社区自治组织、业

主委员会、社区中介组织和社区

居民。

113  权力相关概念界定

(1)权力结构是指因权力分配

而形成的各权种之间及各权种与

人民权力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

依赖这种相互关系所形成的权力

体系。社区权力结构是指代表国

家、社会等性质权力在社区空间内

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结构形态。

(2)权力的协调是指赋予权

力主体适度的合理权力。本文所

指的是在城市社区空间赋予各个

社区管理主体适度的合理权力。

2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
的不协调及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主体

的权力处在一种不协调状况 ) ) )
权力结构不合理。对权力结构的

研究实际上是考察社区空间中的

各种权力、权力的性质和来源、不

同权力之间关系如何、不同权力

强弱程度如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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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目前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不协调

211. 1  城市社区自身权力不足
目前,虽然有多元社区管理主体产生,但是仍然

没有改变政府主控的局面,权力多集中于国家组织。

城市社区自身权力不足, 主要体现在社区居委会上,

当前我国居民委员会权能不足,对社区重大事务并

没有决定权和影响力, 许多重要的权限都被街道办

事处所控制。

就目前来看,全国大多数居委会的主任还要由

街道办事处分派,被分派下来的居委会主任不是面

向居民而是面向政府的; 财力主权被街道办事处所

控制,居委会不能够控制财权,导致我国绝大多数居

委会财力不足, 开展工作困难; 在日常办公过程中,

居民委员会行使的不是社区自治权, 而是政府摊派

下来的任务,多数居委会一年从头到尾忙得都是街

道办事处分派下来的行政事务,没有多余能力进行

社区自治事务的处理。

21112  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冲突比较严重
p 政府组织和社区居委会之间的权力冲突。具

体体现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权力冲突,

其实质是政府行政权与社会权的冲突。街道办事处

把社区权力(包括人事权、财权、管理权等)集中在自

己手中,将社区居委会纳入到自己管理体系中,视为

其下属部门,通过对社区居委会下达行政命令的方

式,让居委会做大量的行政工作。居委会手中没有

社会权力,只能够事事依赖于街道办事处。这导致

居委会不是面向居民而是政府,居民对居委会没有

信赖感,居委会地位尴尬。
p 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之间的权力冲突。

社区党支部工作范围的模糊性,使得社区党支部的

权力有很大的弹性。有的党支部权力很大, 甚至代

替居委会行使自治权进行社区具体事务管理和决

策;有的党支部权力很小,在社区中是可有可无。无

论哪种情况,都使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的权力冲突

经常发生。
p 社区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权力冲

突。/业主0和/业主委员会0是我国城市住宅分配制

度变革后出现的新概念。业主委员会与居民委员会

都属于自治管理组织, 都需要动员居民广泛参与才

能实现自治管理目的, 所以难免会有权力上的相互

冲突。

212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21211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界定不清晰

我国城市社区从产生之日起, 就处在国家权力

的控制之下, 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大多是政府主导型,

社区中行政权力不断膨胀,社会权力空间狭小。但

目前,我国城市社会正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 这就

要求单位制下的政治精英让渡出大部分权力。在这

种情况下,城市社区各种性质的权力界定又十分不

清晰,执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边界没有

厘清,行政组织不断进行越权管理,使得行政权力不

断膨胀, 其他性质的权力得不到发育。

21212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制度化不彻底

权力的制度化是指权力得到制度资源的支持从

而获得制度保障的过程。当前, 我国城市社区权力

的制度化并不彻底,突出表现为缺乏对城市社区权

力的法律支持。

5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6第六条规
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

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居

民委员会的设立、撤消、规模调整,由不设区的市、辖

区的人民政府决定。这个权威的制度缩小了社区自

治权力的范围。首先,居民委员会的管理范围是一百

户到七百户之间,以这个范围为标准, 居民委员会的

自治管理范围太小, 并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区,

而是行政权力对城市的一个强行分割。其次,居民委

员会的设立、撤消、规模调整的权力控制在政府手中。

这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区组织权力的自治性。

另外,关于政府和社区的权力边限在现有法律

中没有得到反映, 权力界限就失去了法律保障, 自然

会有越权等现象产生。

3  实现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有效协调

311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协调的原则
311. 1  政党主导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在城市社区管理中也要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这是

进行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协调首要坚持的原则。

31112  社区自治的原则

社区自治是我国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是社区

管理的重要内容。没有社区自治, 社区管理也就失

去了意义,所以进行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协调应

该遵循此原则,才能真正符合社区发展要求。

31113  以人为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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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基本上是一个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 尊重

社区居民的个人权利和个人意愿是社区管理本身的

要求, 不同管理主体权力的协调也是要在/以人为

本0原则下进行的。

31114  效率的原则
进行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协调的时候, 一定

要重视效率问题,如何让权力在城市社区空间内发

挥出最大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312  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协调的目标

在社会转型时期, 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要随时代

发展要求而改革,社区自治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但是目前我国实现完全社区自治的条件并不成熟,

所以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和社区自治二者结合起来的

过渡管理模式是比较可行的。那么, 这反映在城市

社区管理主体权力上就是: 形成一种多元化开放型

的社区权力结构,限制行政权力在社区中的无限渗

透,让渡给社会权力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城市

社区管理主体权力协调所要达到的目标。

313  实现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有效协调
31311  还权于社区居委会

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自治组织, 是社区管理的

一个核心组织。长期以来居委会权力缺失, 自治功

能弱化。还权于居委会是实现权力协调首先要做到

的,同时也可以解决城市社区自身权力不足的问题。
p 自治权: 包括人事权、财务权、事务管理权、摊

派拒绝权等。

人事权:街道办事处没有权力任命居委会主任。

应该积极倡导居委会直选, 只有居民选出来的居委

会主任才能真正代表居民利益。

财务权: 没有财务权, 居委会难以开展工作,只

能唯办事处马首是瞻。所以, 一定要把财务权还于

居委会手中。具体措施为:建立社区一级财务,给居

委会开设独立银行帐号, 政府划拨的用于居委会的

办公经费和社区建设专项资金等应由居委会自主掌

握并使用,减少其他权利主体干涉。居委会应定期

对居民公开帐务收支状况,接受居民监督。

事务管理权:社区居委会负责执行居民会议的

决议,对本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日常管理,做好社区服

务、社区保障、社区治安、社区环境、社区卫生、社区

计划生育、社区文化教育等工作。

摊派拒绝权:对街道办事处下派的任务, 居委会

不一定必须要全盘接纳。居委会虽然有协助政府及

其派出机关工作的责任, 但是不能混淆了协助事务

和自治事务之间的界限。对其他单位或者部门进行

的不合理摊派,社区居委会可以拒绝。
p 协管权:主要是对公安、环保、卫生、建设等行

政部门在社区的工作行使协管权。按照/谁办事,谁

用钱,谁负责,谁有权,权跟责走、费随事转0的原则,

由相关部门补贴给社区一定的协管工作经费。
p 监督权: 就是赋予社区对外监督的权力。居

委会作为社区重要的自治组织, 这种对外监督权力

是不能被忽视或蔑视的。一是对政府有关部门、街

道办事处及其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意见;

二是对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单位的服务工作

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和意见; 三是对物业公司的服务

工作进行监督,组织产权人和使用人对物业公司进

行评议, 对不称职的提出解雇意见;四是对社区内党

员干部的社会表现、道德行为进行监督,并向上级部

门提出意见。

314  规范城市社区各管理主体的权力

正是由于社区各管理主体的权力配置不规范,

导致越权管理现象出现, 使得管理主体之间权力的

相互冲突时有发生, 影响到社区管理效率。规范社

区各管理主体的权力才能缓解权力的相互冲突也减

少了冲突成本。规范社区各管理主体的权力是通过

对各管理主体的权力界定来实现的。

31411  政府组织的权力界定

一直以来,政府把行政权力过多地渗透到社区

中,这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权力相互冲突的根本

原因。政府在社区管理中应该逐渐从主导角色转变

为服务者、监督者、指导者的角色, 比如提供公共产

品服务社区、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提供法律保障等。

31412  党组织的权力界定

在社区中,党的权力是一种政治领导权,即政治

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导向等。社区党组织可以动

员社区力量和资源推动社区建设,进行跨社区协调,

为社区自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但它没有参与社

区具体事务处理的权力。

31412  社区组织的权力界定

业主委员会指的是由该社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建立的组织,该组织代表这个区域内全体业主对物

业实施自治管理。业主委员会的权力来源是基于业

主的物权,它是业主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

社区中介组织,是指以社区居民为成员、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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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为活动范围、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

的、由居民自主成立或参加、介于社区主体组织(社

区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个体之间的组

织。如老年协会、读书会、秧歌队、书法协会、钓鱼协

会等。

业主委员会和社区中介组织的发展不但能锻炼

居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居民自治的发展, 同时也

将改变传统社会结构中社会成员和各种社会组织无

权、无力、无法制约政府的局面,促进基层民主建设

的进程。

31414  城市社区居民的权力界定

城市社区居民的权力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寓居民权力于社区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之

中。这两个组织都是居民自治组织, 他们权力的行

使就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一种方式, 体现了居民

的自我管理权。

二是对管理主体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如果社区居

民有足够的权力对社区其他的管理主体的权力进行监

督,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运行就会更加的规范化。

315  构建新的城市社区权力结构

通过对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协调, 我们可

以构建出一个基本平衡与合理的社区权力结构。当

然,这还只是个构想,仍然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

实践中继续完善。

这种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可以这样描述为图 1。

这是一种多元化开放型的城市社区权力结构。

首先,在社区管理中必须坚持党组织的领导核

心地位,行使其政治领导权,发挥好领导作用。

其次,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城市社区要适度缩退,

给社会权力更多成长和发展的空间。

第三, 赋予城市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社区

中介组织和居民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力, 来实现社区

的自我管理。

这种权力结构有利于整合各个管理主体的力

量,让权力真正置于高效的多元治理之下;有利于理

顺管理主体关系, 降低摩擦成本, 提高社区管理效

率,推动社区自治,最大程度的实现社区居民利益。

316  确保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法律制度支持
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条例,为城市社区管理

主体权力边界提供法律制度的支持和保障。我们倡

导/依法治国0, 那么也要/依法治社区0,有了法律制

度支持,就会减少越权现象,有利于实现城市社区管

图 1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图

理主体权力的协调。

31611  加快修订5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6

5组织法6规定了社区自治的权力,但是同时又

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权力范围。首先我们要扩大居

民委员会的管辖范围,这也同时扩大社区自治权力;

其次,政府要尊重地域文化传统和居民认同感, 赋予

居民选择权,而不是把对居委会设立、撤消、规模调

整等权力完全控制在政府手中;第三, 也是最为关键

的一点就是把居委会与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把居委会自治事务和协助完

成的行政事务之间界定清楚。这也就是明晰行政权

力和社区权力的各自边界, 把属于社区的自治权限

归还给社区。

31612  修改5物业管理条例6

5物业管理条例6是 2003年制定并执行的。条

例只是明确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权利和职

责, 但是忽略了一点,就是业主委员会到底拥有多大

的权力。条例没有明确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也

就无法行使其权力。所以, 需要对5物业管理条例6

进行适当修改。

各地也可以在法律法规范围内,结合当地情况,

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城市社区管理主体的权

力。

4  结束语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包括很多方面, 本文试

图通过实现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的协调来理顺社

区管理体制,推进社区管理工作的开展。本文的创

新点也正在于此: 研究目前城市社区管理主体权力

状况,实现管理主体权力的协调, 以此推动城市社区

管理体制改革。v (下转 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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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公平感受不可能依靠政府的规定而被赋予,而

只能通过征地补偿的自由谈判而获得。

412  保障差异化

这个观点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保障, 即所有失

地农民必须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第二, 差异, 这里

面又包括两层含义, 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城乡二元

结构所引起的城乡生活水平的差异, 因此在目前阶

段,建立有异于城市居民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

更为切合实际; 另一方面,部分失地农民成功转岗就

业后,企业或政府为其交纳一定社保资金,其社会保

障水平也会高于不能实现再就业的失地农民。

413  就业公平化

必须认识和承认失地农民在知识、技术、资金上

的相对劣势地位,因此需要政府给予失地农民一定

的就业帮助才公平,也就是实现所谓的/矫正的公

平0。具体而言,政府应该建立培训制度, 对失地农

民进行免费培训,以帮助他们掌握一到两项实用技

术,增强就业竞争力。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确立扶

助制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减免雇佣一定数量的

失地农民的企业的税收来推动企业雇佣失地农民,

另一方面, 通过政府代缴企业所雇佣的失地农民的

/三金0,既减轻企业负担,也可以增强失地农民的就

业竞争力。

414  程序效率化
目前,各试点城市在程序方面的改革主要集中

于政府对农民的公告、登记的次序和次数上,但据笔

者调查, 这固然是影响效率的重要方面,但政府内部

即上下级政府的文件传送上也占用了大量时间, 这

也应该进入改革范畴。这方面的改革可以在两个方

面展开: 修改有关规定, 变下一级国土部门向上一级

国土部门、下一级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双向同时报送

改为单一的上下级国土部门之间的文件传送;另外,

在条件具备的时候,改审批为备案制, 上级部门只要

控制用地总量即可,没必要、实际上也无能力对每宗

用地的可行性进行审查。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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